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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乙    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北京

	2019年XX月XX日


拟：中汽认证有限公司（CCAP）与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

一、合作背景

甲方：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简称CCAP) 成立于1998年8月, 是我国首家以汽车及汽车产品为主的专业性认证机构。2002年10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是经国家认监委（CNCA）批准的具有第三方公正性地位的汽车及汽车产品、管理体系认证机构(批准号CNCA-R-2002-071)，2017年01月中汽认证中心吸纳中联认证中心作为其全资子公司。

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直属的大型科技型企业集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依托其基础共性研究技术和现代制造服务业综合优势。，竭诚为广大企业提供全面、专业和及时的认证服务。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创建于2001年，专业致力于汽车座椅、后视镜及空气悬架电控系统的研发与制造，并提供车辆振动舒适性、耐久性解决方案；凭借创新的设计和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为客户带来智能、舒适、轻量化及高可靠性的产品。公司总部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总占地面积1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00平方米，其中生产面积95000平方米，公司年生产能力为各类座椅、后视镜各150万套。集团公司设有营销、研发、运营三个中心及北京、河北、湖南、山东、陕西、吉林、江西、广州、成都九大工厂，拥有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线，先进的专业设计软件，各类数控加工中心、三座标测量仪等先进设备于一体，完全具备了从零部件的三维造型设计-手板样件制作-模具制造-产品验证的同步研发能力。现公司已通过IATF16949：2016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IS0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产品也已通过3C、欧洲标准ECE认证。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在产品检测与认证、体系认证、培训等增值服务领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秉承共同发展、诚信合作、统一协调、提高效能的宗旨达成如下协议：

二、合作宗旨与合作内容
（一）合作宗旨

1、遵循自愿、平等、双赢、优势互补的原则。
2、双方在产品和体系认证、检测及培训等方面建立互信加强合作，共同遵守国家认证认可的法规要求，以提高效率与共同发展为根本目标。
3、双方及时沟通国家有关汽车产业技术政策和认证认可监管信息，加强与地方监管等方面的沟通和协作。

4、本框架协议，作为双方中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是双方签订后续相关合同的基础。

（二）合作方式

双方建立固定联系沟通平台，双方领导定期互访，就双方关注的项目及时进行商榷，双方定期派遣专业人员到对方公司进行沟通交流。
对于产品和体系认证、检测和培训等需求、产品技术动态变化等信息，双方负有严格保密责任。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对乙方各分、子公司在产品认证与检测、体系认证等方面，进行“打包”服务。强制性委托检测技术服务收费在行业公允价格基础上实施打包优惠，双方商定后依照附件(委托检测收费方案)实施。
2、甲方给予乙方下设的分、子公司（附录一），认证业务受理优先级待遇，协助解答乙方在产品和体系认证过程中的问题，按照乙方需求制定联合认证模式，为乙方提供及时、快捷的一站式认证服务。
3、甲方根据乙方业务培训需求，针对产品和体系等多方面制定定向培训方案。

4、甲方根据乙方相关业务研发及管理需求，可针对具体项目协助制定方案，协助乙方进行项目研发及业务管理，通过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相关专业技术资源提供全面的配套增值服务。
5、乙方负责设定固定联系沟通平台及时向甲方反馈公司发展的需求信息，提交业务项目，安排专人负责统一协调并解决分、子公司相关认证业务中出现的问题，对认证项目申请资料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7、对于乙方各分、子公司出现的以下情况甲方可视风险大小制定检验方案减免部分产品检验。如：相同产品移地转产时相关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参数、关键外购件及其原材料供应商无变化情况下，乙方提供一致性声明等文件，甲方可视认证风险制定抽样检验方案。
四、针对乙方各分、子公司具体业务项目分别签订认证合同（收费单形式），但可进行统一付款。认证收费合同按照国家相关收费标准填写，乙方可享受:
1、管理体系认证收费执行7.5折；
2、产品认证付费时限，允许按季度统一结算；
3、培训等其他服务费用根据实际培训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
4、免收因缩项及纠错等发生的证书成本费、邮寄费。
五、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事项，双方应本着诚实守信、互让互谅原则友好协商解决。

六、保密
本协议内容作为商业秘密，甲乙双方均有保密义务，不得向第三方泄漏。

   七、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双方无异议，协议一直生效；当一方因正当理由要求撤销合同时，要求撤销一方需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双方合同可解除。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同意通过补充件予以规定，补充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乙方：

日期：                             日期：

附录1：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下属分子公司明细：

1、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3、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4、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6、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7、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景德镇分公司；
8、  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9、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PAGE  
5

